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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看点

云南四嫌疑人23年未被定罪

警方称侦查未结束，一天不破案就一天不能谈赔偿

1 9 8 7 年，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的一个壮族寨

子里，4 名村民因杀人嫌疑被羁押。 接下来的 8 年里，4 人一

直被关在看守所，1 9 9 4 年 4 人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

至今 4 人仍未被定罪。

回首不堪的 2 3 年，无论当初发生过什么，对这

4 个如今身形憔悴的中年汉子来说，都是一场夜夜

纠缠的梦魇。

■偷马贼

那东寨子的两个村民家

丢了 3 匹马，农光山被当做

了偷马贼。 悲剧也就是从这

时开始无可挽回地蔓延开

去……

上世纪 70年代，为了讨生活，在

滇桂边境居住的周、黄、农、赵 4 家人

从广西境内搬迁至云南富宁。他们在

一片荒山上开辟出田地，建起新的家

园，在洞波镇芭莱村形成一个新的壮

族小寨子，称“行利”。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 赵家搬到旁边更大的寨子，行

利寨子实际上只剩下 3家人。

1987 年农历三月二十， 正是当

地壮族一年一度赶“风流街”的前一

天，农光山被叫到芭莱村公所，村干

部审讯他是否偷了那东寨子两个村

民家的 3匹马。

“我说没偷过，我不认识他们。 ”

农光山向记者讲述，那两个村民说农

光山伙同别人偷马， 别人负责偷，他

则负责卖到广西。“因为我们是从广

西过来的，他们丢了什么就以为我们

弄到了广西。 ”

到下午 5时多，农光山说肚子饿

了，村支书就让他到门外小广场买碗

米线吃。 也就是那一瞬间，农光山做

了一个足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决

定———他趁机逃跑了。

20 年后他告诉记者， 逃跑的原

因是“怕他们打我”，之前他听见村公

所的人说“不打他，他是不会招的”。

据他说，他花了两个小时一口气

从村公所跑回自己家，到家时天已经

完全黑了。 吃完妻子煮的挂面，他怕

村公所的人到家里抓他，就连夜走山

路赶到行利寨子的父母家。

■灭门案

那东寨子黄世万家，村

民发现 3 名大人和 2 个孩

子一夜间全被割喉残杀

农光山逃走的第二天，马被盗的

那东寨子里发生了一起惊天惨案。

多年后，村民黄炳刚向记者讲述

了那一幕：1987 年农历三月二十一

早上 6时多，寨子里一个村民来跟他

说，他姐家的门叫不开，他们要找他

姐夫碾米。

几分钟后，他跟着来人到了姐姐

黄世万家，发现木门的门栓被人用麻

绳从外面绑起来。 叫了几声，里面没

有动静，便赶快解开绳子，轻轻一推

门就开了，他惊叫起来，姐夫躺在门

内，喉咙被割断了，血流了一地。他跑

进屋，看到姐姐和两个孩子也遭了祸

害，惨不忍睹。 另外一个叫阿才的住

在姐姐家的亲戚也被杀死了。黄炳刚

忙跑去村公所报案……

■审讯

芭莱村“5口灭门案”的发生，震

动了富宁、文山两级公安机关。 这起

“特大杀人案”由州县两级公安局组

成专案组联合调查。

据芭莱村委会副支书黄绍忠介

绍，村公所接到报案后，立刻通知派

出所。 当天下午，警方就把犯罪嫌疑

人农光山、农光祥抓获归案，关在村

公所里。 第二天，他受命带几名州公

安局的领导连夜赶到那东寨子调

查。 第三天，农光山、农光祥就被带

到洞波派出所。 随后，警察又陆续抓

了几个村民。

“一共抓了 12 个人。 ”农光山

说，包括农、黄、周三家的所有年轻

男丁以及两位亲戚。

“当时警察见我说的第一句话

就问我为什么杀人，我说我没干过，

他们说：‘不是你干的你跑什么？ ’”

农光山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抓我。 后来我猜可能是死了

的这家人跟之前丢马那家有亲戚关

系，他们觉得是我报复杀人。 ”

12 个人被带到了富宁县公安

局，民警轮番审讯。 后陆陆续续放了

8人，只剩下农光山等 4 人。 据 4 人

讲述， 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刑

讯逼供。“两天后脑子就犯迷糊，一

听见提审就发抖， 他们问什么都只

会答是的、对的。 ”最后，他们都“招

供”了。

有了口供， 接下来就是寻找凶

器。“他们问我怎么杀的，我说用木

棍，他们说我乱说，问是不是用刀，

我就说是用刀，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

哪里有刀啊！ ”周福作说。

■关押

据文山警方介绍， 对 4 名犯罪

嫌疑人审讯后， 虽然他们交代了作

案事实， 但因暂时未能找到作案工

具， 缺乏物证， 所以将他们收容审

查。4人分别被送往文山、广南、富宁

等地的收容所或看守所关押。 随后

都被送回富宁县看守所分开关押。

这一关，就将近 8年。

“文山州公安局的人来提审过

我一次，以后就再没管过我们。 ”农

光山说，“刚开始以为要上法庭，但

始终没有。 ”看守所人员流动大，看

着一批又一批嫌疑人进来又出去，

就自己雷打不动待在这里， 他们心

急如焚。

“在里面烦，太烦了，哭也不是，

笑也不是，有时真想死。 ”黄卫必说。

“饭来了就吃， 吃饱了就睡，8 年，真

痛苦啊，感觉我们不是人，像是牛马

牲口。 ”农光祥说。

“两天后脑子就犯迷糊，一听见提审就发抖，他们问

什么都只会答是的、对的。 ”

“饭来了就吃，吃饱了就睡，8 年，真痛苦啊，感觉我

们不是人，像是牛马牲口。 ”

■取保候审

关押 8年，收到一纸《处理书》后被放出来

1994 年 12 月，管教突然通知他

们，可以放他们出去了，以“取保候

审”的名义。 于是，他们每人领到一

张《对被收容审查人处理决定书》。

这份富宁县公安局出具的决定书载

明：几人因杀人嫌疑，于 1987 年被

收容审查， 经查取保候审。 寥寥几

字，算是对他们被关押 8年的交代。

“当时我不出来！ ”农光祥说，

“自己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出去，我要

他们给我们一个说法。 但当时的领

导告诉我们， 案子还没破，10 年后，

公安局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于是，

他们老老实实出来了， 等待着给他

们“一个交代”的日子。

没有了家的周福作， 长年借住

在妹夫家， 每年到广东帮人种几个

月甘蔗。 赚一些钱后，他回广西老家

去打听过父亲和儿子的事， 也去找

过被拐卖的妻子和女儿， 但都一无

所获。

农光山则回到只剩 3 户人家的

行利寨子， 他把家的旧址开辟成一

块田地，种上蔬菜，后又结婚生子。

稍微幸运些的是农光祥， 他的

妻子坚信他没有杀人，替他守着家。

他出来后，带着儿女去广州打工，给

家里寄钱回来盖了新房。

黄卫必去县城流浪的日子，身

无分文， 而多年的牢狱生活让他的

健康状况恶化，做不了重活，只能靠

捡垃圾为生。 他用捡来的塑料布和

木板在垃圾堆旁搭起一个窝棚，作

为自己的临时住所。 后来一位老干

部指点他去向政府申请低保。

于是， 黄卫必多次向富宁公安

局、县政府反映情况。 终于住上了一

套约 10 平方米的廉租房以及每月

可以领到 150元的低保金。 而此时，

离他们“出狱”已经 14年了。

■“申冤”路

取保候审期最长为 1年，但他们是 16年，且仍是嫌犯

黄卫必问题的解决给其他 3 名

伙伴提了醒，当年公安局承诺的 10

年期限早已过去， 仍然没有一个说

法。他们到富宁、文山两级公安局上

访。 公安局告诉他们，案件还没破，

他们的嫌疑还没有解除， 不能给他

们一个定性的结果。

随后，他们咨询律师后了解到，

收容审查制度已经在 1997 年被废

除了。即便作为当时的法律来执行，

4 人也不符合收容审查的条件。 根

据国务院 1980 年发布的《关于将强

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

劳动教养的通知》 以及公安部的相

关解释，收容审查范围应当是“一个

前提，四个对象”，即在有轻微违法

犯罪行为的前提下，包括 4 种对象，

而他们 4 人涉嫌的是“特大杀人

案”，不符合“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

前提。

其次， 对收容审查对象的羁押

时间最长可达 3 个月， 却对他们羁

押近 8 年， 超期羁押长达 7 年的时

间。

最后，对他们作了取保候审，却

从来没有书面或口头解除过， 也就

是说让他们一直处于被取保状态长

达 16 年。 虽然以前的刑诉法对取

保候审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修改后

的 1997 年《刑事诉讼法》 明确规

定，取保候审的时间最长为一年。无

论怎样， 公安机关应该给他们一个

说法。

得到了“法律的肯定”后，4 人

背起行囊，从富宁县到文山州，从政

府、党委到公安局，从地方到中央，

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他们要求

公安机关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给

他们“洗清冤屈，恢复名誉”，并进行

相应的赔偿。

■警方回应

富宁县公安局：“侦查没结束，4人仍有重大嫌疑”

近日， 富宁县公安局副局长钱

春雷和政治处主任蒙玉坤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

钱春雷表示， 此案是由文山州

公安局主办， 富宁县公安局协办

的， 目前还属于侦查阶段。 4 人一

直是公安部门锁定的重大嫌疑人，

虽然解除了收容审查， 但不等于侦

查结束， 如果有新的证据， 肯定还

要对他们采取措施。

“因为不排除嫌疑的话就谈不

上名誉恢复的问题， 不存在执法过

错的话， 就涉及不到什么赔偿的问

题。” 蒙玉坤说， “过去的和现在

的法律不一样， 不能用现在的套过

去的， 因此过去的行为是依法进行

的， 现在的行为也是依法。”

钱春雷说： “我们也希望早些

破案， 对死去的冤魂有个交代， 对

活着的人有个说法。 ”

文山州公安局：“一天不破案，一天不能谈赔偿”

记者随后到了主办此案的文山

州公安局了解情况。 和富宁公安局

大致相同， 该局政治部李副主任告

诉记者， 公安机关一直没有放弃侦

查， 可以说农光山等 4 人一直还处

于公安机关的管控之下， 案子一日

不破，他们还是嫌疑对象。不能谈赔

偿，更不能撤销案件。

几天后， 文山州公安局给记者

发来公函称，该案由于案情复杂、证

据不足， 仍未具备对犯罪嫌疑人提

请逮捕的条件， 因此对 4 人办理取

保候审，一年后“自行解除”（注：当

事人未收到书面的解除通知书）。由

于案情复杂， 犯罪事实尚未彻底查

清，至今不具备破案条件。 而“4 人

具有作案重大嫌疑仍不能排除，因

此不存在‘撤销冤案、赔偿损失、恢

复名誉’等问题。 ”且“公安机关对 4

人采取收容审查等措施不存在适用

法律错误问题， 公安机关执法行为

是否违法未经依法确认”。

■律师观点

“即便真作案，没证据支撑就无罪”

农光山 4 人是否可以申请“撤

销案件、 恢复名誉” 并提出国家赔

偿？ 记者就此采访了云南弘石律师

事务所主任何汝惠。

何律师表示， 关于两级公安局

“一日不破案就一日不排除嫌疑、不

赔偿”的说法，是对“无罪推定”、“疑

罪从无” 现代法治理念的不了解和

极大不尊重。

何汝惠说，4 人要求“撤销案

件、恢复名誉、国家赔偿”完全合理

合法。撤销嫌疑人案件，不等于结案

或者停止侦查。恢复名誉、合理赔偿

也并不等于就确定了他们不是凶

手，而是对公安机关超期羁押、超期

取保等不当程序给 4 人造成的损失

进行赔偿。如果有新的证据证明，他

们仍可以重新作为嫌疑人。

■新闻链接

1996年 1月 2日晚， 云南省财

贸学院学生陈兴会被人残忍杀害并

分尸， 其同学和男友孙万刚被认定

为唯一的嫌疑人。有力证据是：孙万

刚本人系 B 型血, 而从孙的衣裤以

及睡过的床单、 被子上检验出与被

害人一致的 AB型血。

随后， 孙万刚三次被判决死刑

（包括一次死缓）。 经其及家属反复

申诉，云南省检察院进行复查。最后

发现： 孙万刚当晚所穿的 T 恤、外

衣、外裤都用洗衣粉泡在一个盆里,

案发后一起送检， 都检出了 AB 型

血， 但浸泡过衣服的血水却只检出

B型血，这是自相矛盾的。 凶手作案

用的刀来源不实，去向不清；被害人

身体被切割下来的分离物抛弃地

点， 在孙万刚 4 次有罪供述中各不

相同，而且至今都没有找到。

2004年 1月， 云南省高院认为

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依据《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的基本

原则， 宣告孙万刚无罪。 同时赔偿

165608.73 元，作为其 8 年“冤狱”的

赔偿。此时，杀害陈兴会的真凶还未

抓获。 （据新华网）

证据有“重大瑕疵”孙万刚获赔 16万元


